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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補充規定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

績評量補充規定、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及本校藝術教育特性訂定。 

二、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其評量範圍如

下： 

(一)學習領域評量:依能力指標、學生努力程度、進步情形，兼顧認知、技能 

及情意等層面並重視各領域學習結果之分析。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學生出缺席情形、獎懲紀錄、品德言行表現、團體 

活動表現、公共服務、校內外特殊表現及其他等。 

三、本校國中、國小部學生學業成績，依修習科目分一般學科、專業學科及專

業術科三種；其評量方式如下：  

 （一）平時評量：各科目得依其性質，由任課教師於授課時間內隨時舉行

之。 

 （二）定期評量： 

１．期中考試： 

（１）一般學科及專業學科考試，由教務處於每學期中排定時間舉行一

至二次。 

（２）專業術科考試，由各科於學期中排定時間舉行會考，或由任課教

師自行於學期中排定時間舉行。 

２．期末考試： 

    （１）一般學科及專業學科考試，由教務處於每學期末排定時間舉行

之。 

（２）專業術科考試，由各科於學期末排定時間舉行會考，或由任課教

師自行於學期末排定時間舉行。 

四、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全部或部份學習領域之定期評量時，經學校核准給假

者，得於銷假後補行評量，其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並於學期成績結



算前辦理。但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考，其缺考學科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五、特殊狀況之學生（因病、練功受傷、重大災害），家長須辦妥請假手續並

申請平時替代性評量後，任課教師可視學生個別狀況，提供在家自學內容

並彈性安排平時成績評量方式：定期評量請假方式同上，並依下列程序提

出申請。評量得由任課教師依學生之身心狀況及學習表現，決定評量內容

及評量方式，准予補行考試或採其他方式評量之，並給予彈性評分。 

  （一）學生依需求提出申請。 

  （二）核可後由學生諮商輔導組通知相關人員。 

   （三）成績評定後，由任課教師成績登錄並送註冊組存查。 

六、學生學業總成績之計算比例如下： 

（一）平時評量占百分之四十。 

（二）定期評量占百分之六十，其中期中考試占百分之三十，期末考試占

百分之三十。 

各項成績均用百分法計算，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核算後有小

數時，依四捨五入處理。百分制計分之各項分數，得以轉換成五等第記

分。轉換之標準，依下列基準核定之： 

  1.優等：九十分以上。 

  2.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3.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4.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5.丁等：未滿六十分。 

七、學習領域之成績評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應施以補救教學，並依教育部

所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學實施方案規定辦理。 

補救教學得於寒暑假、星期六、日、例假日或其他自修時間辦理，費用由  

學生自付，成績達六十分以上者，以六十分計；未達六十分者，以實得分

數或原學期成績擇優登錄計算。 

    學習表現欠佳之學生，應加強預警機制及輔導措施，其相關辦法另訂之。 

八、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分下列各款辦理： 

（一）學生出缺席情形。 

（二）獎懲紀錄。 

（三）品德言行表現。 

（四）團體活動表現。 

（五）公共服務。 

（六）校內外特殊表現。 



（七）其他。 

九、日常生活表現之評量紀錄，應依第八點所列項目，分別依行為事實記錄之， 

並酌予提供具體建議，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化。 

十、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每學期至少一次，並由導師負責。 

十一、學校應依所訂定之獎懲及改過銷過有關規定，輔導學生改過遷善。 

十二、學生成績之登記及處理應資訊化，學習領域評量由教務處主辦；日常生

活評量紀錄由學生事務處主辦；各任課教師及導師應配合辦理。 

十三、學生每學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經審查委員會評定為需輔導者，學

校應進行專案輔導。 

十四、學生學期成績如專業術科中之主要術科有三科以上不及格，由各系科簽

案提出學生名單，經評鑑會議決議通過，得輔導其轉系科適性學習，或

經與學生及其家長充分溝通說明後，輔導其轉回原戶籍地未額滿之學校

就讀。但畢業當學期以升部評鑑考試成績為學生升部級之依據。 

十五、本校依升部評鑑實施要點於國中、國小部學生升高職、國中部結業時舉

行升部評鑑，合格者得升級本校繼續就讀。 

十六、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未符合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

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領域學習課程成績： 

    1.國民小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七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

達丙等以上。 

    2.國民中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

技、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

績，均達丙等以上。 

十七、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